2015年「I Love It!」大專校院腦麻夏令營
壹、目的
透過夏令營讓腦麻生走出戶外並參與團體活動，學習社會人際互動，培養團隊合作概念的責任與付出，並放鬆身心壓力，學習了解並建立自我概念、肯定及成長。
貳、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
二、協辦單位：桃園市腦性麻痺協會、新竹市腦性麻痺協會、
台中市腦性麻痺關懷協會、嘉義市腦性麻痺協會、
台南市腦性麻痺之友協會、高雄市腦性麻痺服務協會
參、活動地點
日月潭青年活動中心(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中正路101號)
肆、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全國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含104學年度入學新生）80名。
二、學員參與夏令營全程有生活照護員及志工協助，照顧員比例1：3，適時給予協助，讓學員能順利參與課程活動。
伍、活動時間及報名方式、費用及檢附資料
一、活動時間：104年7月21日(星期二)～7月24日(星期五)
二、集合方式：請於104年7月21日(星期二)上午9：00至10：00前往台中高鐵烏日站(1樓6號出口)辦理報到。往返台中高鐵站之交通費請自理。高鐵無障礙座位請事先預約，每班車次第7車廂提供電動輪椅2位、手推輪椅(需折疊)2位，如因交通因素逾時報到，請自行前往活動地點。
三、報名方式：1.網址http://goo.gl/5NpUKw，即日起開放線上報名至5月31日。
2.腦性麻痺(優先錄取)及肢體障礙、多重障礙類(包含肢體障礙)身障生報名，並統一於6月2日(星期二)官網公告錄取名單。
3.錄取標準依線上報名順序且如期完成匯款之先後順序為依據。若已辦理報名手續但未於期限內繳費者，則本協會不保留報名學員之參加名額。且額滿後，本協會得拒絕接受報名。
4.請於報名後一周內繳費並檢附報名資料，並來電02-28926222分機203~205確認完成報名手續。
5.錄取名單主辦單位保有最後裁量權利。
4、 報名費用：1.每位學員需繳交報名保證金1,000元及報名費900元，共計1,900元。
     低收入戶免收報名費900元，名額10名，需檢附證明。本活動補助將依
報名先後順序，依序錄取至額滿為止。
2.完成線上報名手續後，請於一周內劃撥報名費至16380438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並註明「夏令營報名費」，否則一律視為捐款。
3.為保障多數學生參與機會，若報名後因故取消者，報名費用(含保證金)將全數捐至本會，並開立捐款收據。
4.如遇報名名額已滿，未錄取者所繳交之報名費將於一周內退還。如遇有低收入戶學員因故退出時，將由協會主動依序以電話通知候補名單上的申請者。恕不接受電話或電子郵件查詢候補進度。
5. 保證金將於夏令營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辦理完畢，請確認線上報名填寫正確之匯款資料。
五、檢附資料：完成線上報名後一周內，請將日常生活功能評估表(附件一)、家長同意書(附件二)、鑑輔會證明或相關醫療證明、低收入戶證明(無則免)(附件三)，掛號寄至11268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166號5樓，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腦麻夏令營小組收或傳真至02-28911389(請來電02-28926222分機203~205確認傳真傳送成功)。
陸、課程規劃
一、課程內容與設計
(一)團隊活動
團隊活動體驗式是以學習模式，採動態活動操作、討論方式，激發創意、潛能、企圖心及互助合作的精神。
(二)探索教育
探索教育遊戲設計導入網絡共識之主題，從互動過程中引入協同合作之觀念，並使網絡學員打破人際藩籬，產生良好互動模式及人際關係。
(三)密室逃脫
訓練腦麻生必須自己動手去探索房間的每個角落，將獲得之訊息提供分享團體成員、互相聆聽、分工合作，並靠著觀察力、邏輯推理能力及想像力，解決問題，進而肯定自我建立信心。
(四)桌遊體驗
訓練學員與不同特質的團體成員進行人際互動與學習，在遊戲自然情境中，進行人際互動溝通、學習輪流等待、人際觀察、相互討論遊戲進行方式、溝通協調解決遊戲中遇到的困難與衝突。
(五)漆彈
結合了歡樂、安全與教育為一體，經由團隊合作達成定靶及對戰任務，共同體驗冒險、歡樂、競爭與刺激。
(六)戶外遊憩
    透過日月潭遊湖、九族部落巡禮走進大自然裡，讓少有接觸戶外機會的腦麻生，能得到適當的休憩活動，讓身心靈放鬆，獲得生活體驗。
(七)大專生的職涯及生活交友分享
   邀請就業輔導員與腦麻生共同認識自我，進而規劃職涯為自己的未來做好準備。
柒、活動聯絡資訊
一、聯絡電話：02-2892-6222分機203林欣如、204葉亭妤、205何曉芳
二、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活動細節。
三、活動訊息以本會官網(http://www.cplink.org.tw/)公告為主。
                      日常生活功能評估表                【附件一】
學員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科系/年級:  
填寫人(學員或監護人)：                     請在適當的欄位內 " 打勾  " 及填寫
	
	
	自主程度
項目
	完全不能
	需他人協助
	可獨自完成
	使用輔具為何

	
	1
	右手抓握
	
	
	
	

	
	2
	左手抓握
	
	
	
	

	
	3
	單手提物
	
	
	
	

	手
	4
	雙手提物
	
	
	
	

	功
	5
	單手取物
	
	
	
	

	能
	6
	雙手取物
	
	
	
	

	
	7
	右手靈巧
	
	
	             
	

	
	8
	左手靈巧
	
	
	
	

	
	9
	雙手協調
	
	
	
	

	
	10
	寫字
	
	
	
	

	
	1
	床上翻身
	
	
	
	

	
	2
	起床
	
	
	
	

	
	3
	坐
	
	
	
	

	
	4
	下床
	
	
	
	

	
	5
	跪
	
	
	
	

	
	6
	蹲
	
	
	
	

	移
	7
	站立
	
	
	
	

	位
	8
	走路
	
	
	
	

	
	9
	上下樓梯
	
	
	
	

	
	10
	上下汽車
	
	
	
	

	
	11
	腳踏車
	
	
	
	

	
	12
	穿越馬路
	
	
	
	

	
	13
	攜物走路
	
	
	
	

	
	14
	跑步
	
	
	
	

	
	15
	上下斜坡
	
	
	
	

	
	1
	使用筷子
	
	
	
	

	
	2
	使用湯匙
	
	
	
	

	飲
	3
	拿碗
	
	
	
	

	食
	4
	拿杯
	
	
	
	

	
	5
	倒開水
	
	
	
	

	
	6
	盛飯
	
	
	
	




	
	
	自主程度
項目
	完全不能
	需他人協助
	可獨自完成
	使用輔具為何

	
	1
	洗臉
	
	
	
	

	漱
	2
	刷牙
	
	
	
	

	洗
	3
	洗手
	
	
	
	

	
	4
	擰乾毛巾
	
	
	
	

	
	5
	梳頭
	
	
	
	

	
	6
	洗頭
	
	
	
	

	
	7
	洗澡
	
	
	
	

	
	8
	大便處理
	
	
	
	

	
	9
	小便處理
	
	
	
	

	
	1
	穿脫外套
	
	
	
	

	
	2
	穿脫套杉
	
	
	
	

	
穿
	3
	穿脫褲 ( 裙 )
	
	
	
	

	著
	4
	穿脫襪子
	
	
	
	

	處
	5
	穿脫鞋子
	
	
	
	

	理
	6
	穿脫內衣
	
	
	
	

	
	7
	扣鈕扣
	
	
	
	

	
	8
	拉拉鍊
	
	
	
	

	
	9
	绑鞋帶
	
	
	
	

	
	10
	穿脫鐵鞋
	
	
	
	

	
	1
	開.關 開關
	
	
	
	

	
	2
	轉門鈕
	
	
	
	

	其
	3
	開鎖
	
	
	
	

	他
	4
	開抽屜
	
	
	
	

	手
	5
	開水龍頭
	
	
	
	

	功
	6
	開關窗戶
	
	
	
	

	能
	7
	打開瓶蓋 (汽水)
	
	
	
	

	活
	8
	打開瓶罐 (果醬)
	
	
	
	

	動
	9
	使用開罐器
	
	
	
	

	
	10
	拿刀切物
	
	
	
	

	
	11
	使用剪刀
	
	
	
	

	
	12
	使用指甲刀
	
	
	
	





家長同意書　　　　　　　【附件二 】
茲因 ________________ (即學員家長暨法定監護人，下簡稱家長)同意其子女________________參加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下簡稱本協會)主辦之腦麻夏令營活動(下簡稱本夏令營)，同意遵守本同意書下列條款：
1、家長同意，因其子女參加夏令營活動所需填寫之各項表格與資料，應據實填寫；且於填寫前，對表格等文件之規定(內容)均已詳閱且無異議。
2、家長同意，就其子女身體健康之特殊狀況或特殊之膳食及生活習慣，應於參加活動前詳載於報名表或以書面通知本協會，否則不得要求本協會或其他協辦夏令營之第三人提供其子女與其他學員不同之特殊待遇。因該學員之特殊狀況，經本協會參考專業醫囑認為該報名學員不適宜參加夏令營活動，或無法提供符合報名學員或其家長要求之特殊待遇時，有權決定報名學員是否得以參加夏令營。
[bookmark: _GoBack]3、於本夏令營活動開始前，本協會因前二條之規定，而無法參與之學員，應通知其家長，並全額退還夏令營之活動費用。
4、家長知悉且同意，因未主動告知本協會其子女身心之特殊狀況(如：癲癇、過敏體質等)，導致其子女參加夏令營活動期間發病或不適，而無法繼續參加活動時，本協會除不予退費外，因此所生醫療救助等費用，且不符合請領平安保險給付之要件，亦由家長自行負擔。
5、因不可抗力或顧慮學員人身安全，致無法如期結束本夏令營活動時，因此所增加之食宿、交通等費用，本協會得提出相關單據，要求家長補繳費用。
6、本協會及其他協辦夏令營之第三人，於夏令營期間，應以確保參加學員之人身安全為最高準則，提供各項教學、交通及課外旅遊等服務。
7、家長同意，為確保參加學員個人之安全、健康及全體學員之整體利益及秩序，授權本協會聘請之教師及人員等，得適度管理教導其參加本夏令營之子女言行。且因學員不服本協會前開人員指示或勸導，而發生意外(傷亡)時，本協會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8、家長同意，為維護教學品質與課堂秩序，本協會有權拒絕非教學相關人員進入教室或攝影、錄影等活動。
9、家長同意，本活動所產生的文件與活動圖片所有權歸本協會所有，僅限於本夏令營相關文宣使用，且非經本協會同意，不得轉載。
10、家長及本協會均同意，本同意書未盡事宜，概依相關法令規定為準。
11、家長因簽定本同意書及其子女參加夏令營所生之一切爭議，家長及本協會雙方應稟持誠信原則，先行協商解決方案。若因此涉訟，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12、本同意書於家長簽定後生效，若無法在第一時間內繳交同意書正本，家長可先行以傳真完成報名繳費手續，並在營隊開始第一天，將正本交由本協會留存，家長請先行影印一份留存。
學生家長（監護人）：                                           (簽章)
連絡電話：
[image: ]2015 年「I Love It!」
大專校院腦麻夏令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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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檢附證明資料
1、 鑑輔會證明或診斷證明
---------------------------------證　　件　　浮　　貼　　處-------------------------
2、 低收入戶證明(無則免)
---------------------------------證　　件　　浮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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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REBRAL PALSY ASSOCIATION OF R.O.C.




